
玉溪市红塔区高仓街道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项目名称

街道工作经费项目。
立项依据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印发《关于提升乡镇财政公共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》（云财基层〔2020〕52号）和《玉溪市财政局印发＜玉溪市关于提升乡镇财政公共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》（玉财预〔2021〕25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红塔区实际，红塔区政府制定了玉红政发〔2021〕10号关于印发《红塔区乡（街道）财政体制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文件。根据文件规定，乡街道实行“核定收入基数，保障基本支出，收入超收分成，短收临时补助”的乡（街道）财政预算管理体制。自2021年起，为保证各乡（街道）现有财力水平基本稳定，实施临时补助财力，红塔区高仓街道2026年根据收入情况核定临时补助1,600,000.00元，为保障乡（街道）重点项目、经济发展、生态环境建设、劳动保障、安全生产、招商引资、企业管理、应急管理、防震减灾、财政资金管理、后勤保障等工作，街道经过会议讨论决定用1,500,000.00元，设立街道工作经费项目，用于保障乡（街道）工作开展，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党建、经济、文化、招商引资、生态保护、民生等工作，乡街道办事处工作经费是乡（街道）开展各项工作的必要财力保障，具有不可替代性。
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高仓街道办事处
项目基本概况

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1,500,000.00元，范围主要包括：

1．街道办事处业务费共计1,143,358.00元：水电费120,000.00元（预计全年需要水费35,000.00元，电费85,000.00元，合计120,000.00元）、街道会议费400,000.00（预计本年度召开会议27场次），街道其余经费补充及不足经费623,358.00元（用于支付网络及固定电话费60,000.00元、预计支付维修维护及日常办公耗材300,000.00元、其余263,358.00元用于应急突发事件如洪涝灾害、日常慰问困难党员群众等）

2．街道编外人员绩效考核，街道编外人员共计25人，预计全年绩效考核167,712.00元。
3．信访接待与综治维稳经费40,000.00元（用于接待上访群众差旅费）

4.租车费用80,000.00元（用于应急局租车1辆）

5.高仓街道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采购68,930.00元/年

项目实施内容

一是各部门充分研究以前年度工作完成情况，充分考虑项目可操作性，二是街道财政认真分析以前年度项目支出情况，用于街道办事处办公设施配备、水电、网络配置完善，日常办公耗材购置。部门职责分工明确，各类软硬件设施保障齐全，通过人员合理分工，完成项目预期目标。
资金安排情况

按照玉红政发〔2021〕10号《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红塔区乡（街道）财政体制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的通知》精神，实行“核定收入基数，保障基本支出，收入超收分成，短收临时补助”的乡（街道）财政预算管理体制。高仓街道2026年街道工作经费项目1,500,000.00元，资金来源全部为本级财力安排。根据文件要求，乡街道自行分配资金使用范围。
项目实施计划

1、预计于2026年1月-12月每月15日之前开展对街道编外人员绩效考核工作并根据考核结果发放绩效，计划支出167,712.00元。

2、二月份、三月份开展征兵及预备役物资储备工作，计划支出20,000.00元。

3、4月份对办事处两部电梯进行维修，计划支出100,000.00元。

4、9月份老龄、老体协、关工委工作经费20,000.00元。

5、街道全年水电费预计支出120,000.00元.

6、高仓街道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采购68,930.00元/年。

综治维稳、宣传文化建设、爱国卫生运动、文明城市及卫生城市 创建巩固、街道日常保运转工作常年开展，计划支出1,003,358.00元。街道办事处工作经费合计150,0000元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突出政务服务能力，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党建、经济、文化、招商引资、生态保护、民生等工作，乡街道保障经费是乡（街道）开展各项工作的必要财力保障，要能够满足保运转，办公设备维修、办公用品耗材、办公室水电费、办公网络等开支，街道各项工作开展工作经费支出，办事处工作经费由街道统筹安排，保证经费能够足额、充分、高效的使用，严禁挤占、挪用。

玉溪市红塔区高仓街道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高仓街道2026年防灾减灾经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《云南省财政厅印发《关于提升乡镇财政公共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》（云财基层〔2020〕52号）和《玉溪市财政局印发＜玉溪市关于提升乡镇财政公共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》（玉财预〔2021〕25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红塔区实际，红塔区政府制定了玉红政发〔2021〕10号关于印发《红塔区乡（街道）财政体制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文件。根据文件规定，乡街道实行“核定收入基数，保障基本支出，收入超收分成，短收临时补助”的乡（街道）财政预算管理体制。自2021年起，为保证各乡（街道）现有财力水平基本稳定，实施临时补助财力，红塔区高仓街道2026年根据收入情况核定临时补助1,600,000.00元，为了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，维护生态安全，按照《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相关规定，我单位遵循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的方针，坚持以人为本、专业队伍扑救为主、专群结合、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的工作原则，经过会议讨论决定用100,000.00元设立街道防灾减灾经费项目，用于森林防火工作，加强街道森林防火预防宣传和扑救，保证防火器械、防火车辆燃油正常运转使用，力争2026年街道零火情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高仓街道办事处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100,000.00元，范围主要包括：

1．防火专用车辆养车费1辆22,000.00元；

2．灭火机、发电机、抽水机、油锯燃料费1500L×8.80元/L=13,200.00元；

3.预计于2026年购买北斗定位仪一台，用于防灭火及各类 灾害定位，合计15,000.00元。
4．用于制作宣传牌100块×50.00元/块=5,000.00元；反光标语100条×4.00元/条=400元；印制宣传单3000份×0.20元/份=600元；布标10条×50.00元/条=500元；合计6,500.00元；

5．塑料桶100只×15元/只=1,500.00元、电动喷雾10只×220 元/只=2,200.00元、二号工具扑火把100把×30元/把=3,000.00元、 四冲程背负式风力灭火机4台×3500元/台=14,000.00元；合计20,700.00元；

6.用于扑救森林火情、火警、火灾的应急处置，扑火人员伙食的供给和各种应急物资的置办，含瓶装水、糕点、照明10,000.00元，防火期间值班人员伙食10,000.00元。合计20,000.00元；

7.厨房用具2,600.00元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为了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及提高2026年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，维护生态安全，按照《云南省森林防火条例》相关规定，我单位遵循预防为主、积极消灭的方针，坚持以人为本、专业队伍扑救为主、专群结合、分级负责、属地管理的工作原则，结合我单位森林防火实际工作开展情况，制定本实施方案，用于森林防火工作，加强街道森林防火预防宣传和扑救，保证防火器械、防火车辆燃油正常运转使用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按照玉红政发〔2021〕10号《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红塔区乡（街道）财政体制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的通知》精神，实行“核定收入基数，保障基本支出，收入超收分成，短收临时补助”的乡（街道）财政预算管理体制。高仓街道2026年街道工作经费项目100,000.00元，资金来源全部为本级财力安排。根据文件要求，乡街道自行分配资金使用范围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（一）预计于2025年12月-2026年7月安排防火队员定点巡查，防止火灾，巡查防火专用车辆养车费1辆22,000.00元；

（二）预计于2026年购买灭火机、发电机、抽水机、油锯燃料费1500L×8.8元/L=13,200.00元。

（三）预计于2026年4月清明节前开展防火宣传工作，制作宣传牌100块×50.00元/块=5,000.00元；反光标语100条×4.00元/条=400元；印制宣传单3000份×0.20元/份=600元；布标10条×50.00元/条=500元；合计6,500.00元。

（四）预计于2026年购买北斗定位仪一台，用于防灭火及各类灾害定位，合计15,000.00元。
（四）预计于低值易耗类防火储备物资、森林防火应急保障款、扑火队人员2025年12月-2026年6月开展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，维护生态安全，加强街道森林防火预防宣传和扑救，保证防火器械、防火车辆燃油正常运转使用，力争2026年街道零火情；提高防汛抗旱抢险救援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
玉溪市红塔区高仓街道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村组干部工资、办公经费补助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
根据社区正职、副职、委员（专干）实际在岗情况，以工作年限、等级为计算基础，测算社区小组干部基本工资、绩效及五险一金。保障社区工作者待遇，以配齐配强社区工作队伍，保障工作队伍稳定，提高履职服务能力，加强基层治理能力，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为目的，特立此项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高仓街道办事处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本项目计划安排资金4,260,264.00元，范围主要包括：

1．社区干部工资2,877,964.00元；

2．小组干部工资1,036,800.00元；

3．社区办公费210,000.00元；

4．小组办公费135,500.00元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根据社区正职、副职、委员（专干）实际在岗情况，以工作年限、等级为计算基础，测算社区小组干部基本工资、绩效及五险一金。保障社区工作者待遇，以配齐配强社区工作队伍，保障工作队伍稳定，提高履职服务能力，加强基层治理能力，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为目的，按月发放社区小组干部工资，按月进行考核后根据考核情况发放绩效。按季度拨付办公经费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该笔资金由乡镇进行代录，纳入年初预算4,260,264.00元，其中：

1．社区干部工资2,877,964.00元；

2．小组干部工资1,036,800.00元；

3．社区办公费210,000.00元；

4．小组办公费135,500.00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（一）预计于2026年1月-12月每月15日前发放社区小组干部工资。按月进行考核后，根据考核情况发发放绩效。

（二）预计于2026年1月-12月每季度末拨付社区小组办公经费。

（三）年度末，对社区小组进行考核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保障社区工作者待遇，以配齐配强社区工作队伍，保障工作队伍稳定，提高履职服务能力，加强基层治理能力，打通社区治理最后一公里为目的，按月发放社区小组干部工资，按月进行考核后根据考核情况发放绩效。按季度拨付办公经费。
